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
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<半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>》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我们作为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的监事，经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《2019 年半年度报告》及其摘要后，发表书

面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公司《2019 年半年度报告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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